
附件1

油条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告知书
      ：
为有效控制油条生产经营的食品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你单位在油条加工、销售过程中，须达到以下食品安全要求：

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认真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2.不得采购、使用无合法来源的面粉、食用油、食品添加剂等原辅料。不得使用过期、变质、回收的原材料或非食用原辅料制作油条。严格落实原辅料采购索证索票和登记制度。
3.严格按照国家有关食品添加剂管理的规定和使用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采购食品添加剂时，必须从正规厂家及通过合法渠道购买，并做好采购索证索票和造册登记。

4.加工制作油条时，不得使用或严格控制含铝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量，保证所制售的油条铝残留量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5.使用含铝泡打粉时，要严格按照规范标准准确称量，不得随意添加，每公斤面粉中铝含量要控制在100毫克以内。使用含铝泡打粉时要与面粉充分搅拌均匀。

6.保证煎炸油不反复使用，坚持“每天一更换，两天必须换”的原则，确保煎炸油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7.在加工制作油条的场所安装高效油烟净化器并正常使用，做到达标排放，不得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

8.落实“三防”设施、设备，成品油条要加盖保存、销售。

9.在油条加工、销售过程中，自觉接受消费者监督，并配合和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抽检。如违反规定滥用食品添加剂或其他非食用物质造成油条铝残留量超标等违法违规情形，市场监督部门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油条生产经营者：（签收盖章）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自消餐饮具安全告知书
      ：
为进一步规范餐饮具清洗、消毒、保洁等操作流程，防止通过餐饮具引发食源性传染病传播，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你单位在使用自消餐饮具时，须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1.餐饮具使用后应及时清洗消毒，定位存放，保持清洁，坚持做到“一刷、二洗、三消毒、四保洁”，不得使用未经消毒的餐饮具。

2.清洗餐饮具的水池要专用，采用化学消毒的必须配备专用消毒水池，所有水池要有明显标识，并按照标识使用，不得混用。

3.应根据需求配备消毒柜，并标识明显，定期检查消毒设备、设施是否处于良好状态。采用化学消毒的应定时测量有效消毒浓度。

4.用于清洗消毒餐饮具的洗涤剂、消毒剂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

5.消毒后的餐饮具表面光洁、无油渍、无水渍、无异味、无泡沫、无不溶性附着物，消毒后的餐饮具应符合GB1493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规定。

6.使用物理消毒的，煮沸、蒸汽消毒保持100℃10分钟以上；红外线消毒一般控制温度120℃保持10分钟以上；洗碗机消毒一般水温控制85℃，冲洗消毒40秒以上。建议配置热力消毒柜，确保消毒效果。

7.使用化学消毒的，使用浓度应含有效氯250mg/L以上或根据化学品说明书配置适宜的消毒浓度进行消毒，餐饮具要全部浸泡入液体中，作用5分钟以上。化学消毒后的餐饮具应用净水冲去表面的残留消毒剂。

8.消毒后的餐饮具要自然滤干或烘干，不应使用手巾、餐巾擦干，以避免受到再次污染。

9.消毒后的餐饮具应及时放入餐具保洁柜内。已消毒和未消毒的餐饮具应分开存放，消毒柜、保洁柜内不得存放其他物品。保洁柜应有明显标记并定期清洗，保持洁净。

10.禁止使用破损餐饮具，不得重复使用一次性餐饮具。

11.餐饮具消毒须专人负责，按照有关消毒方法进行操作，并做好每次消毒登记记录。

12.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未按照要求对餐饮具进行清洗消毒，或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饮具行为的，市场监管部门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餐饮服务提供者：（签收盖章）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油条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承诺书
我（单位）收到                  发放的《油条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告知书》，知道了油条加工过程中，滥用食品添加剂的危害性和违法性。为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特作出如下责任承诺：

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认真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2.不采购、不使用无合法来源的面粉、食用油、食品添加剂等原辅料。不使用过期、变质、回收的原材料或非食用原辅料制作油条。严格落实原辅料采购索证索票和登记制度。
3.严格按照国家有关食品添加剂管理的规定和使用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采购食品添加剂时，一定从正规厂家及通过合法渠道购买，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索证索票和登记。

4.加工制作油条时，不使用或严格控制含铝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量，保证所制售的油条铝残留量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5.使用含铝泡打粉时，严格按照规范标准准确称量，不随意添加，每公斤面粉中铝含量要控制在100毫克以内。使用含铝泡打粉时做到与面粉充分搅拌均匀。

6.保证煎炸油不反复使用，坚持“每天一更换，两天必须换”的原则，确保煎炸油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7.在加工制作油条的场所安装高效油烟净化器并正常使用，做到达标排放，不对周边居民产生影响。

8.落实“三防”设施、设备，成品油条加盖保存、销售。

9.在油条加工经营过程中，自觉接受消费者监督，配合和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抽检。如违反规定滥用食品添加剂或其他非食用物质造成油条铝残留量超标，我（单位）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接受市场监督部门的处罚。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承诺单位、市场监管部门各执一份。
油条生产经营者（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自消餐饮具安全承诺书
我（单位）收到                  发放的《自消餐饮具安全告知书》，已经熟知餐饮具清洗、消毒、保洁操作流程，并严格参照执行，特作如下责任承诺：

1.餐饮具使用后及时清洗消毒，定位存放，保持清洁，坚持做到“一刷、二洗、三消毒、四保洁”，不使用未经消毒的餐饮具。

2.设置餐饮具专用清洗水池和专用消毒水池，所有水池设置明显标识，并按照标识使用，不混用。

3.配备热力消毒柜，定期检查消毒设备状态。采用化学消毒过程中，定时测量有效消毒浓度。

4.用于清洗消毒餐饮具的洗涤剂、消毒剂等保证符合国家有关卫生标准和要求。

5.消毒后的餐饮具表面做到光洁、无油渍、无水渍、无异味、无泡沫、无不溶性附着物，达到GB1493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规定。

6.使用物理消毒时，煮沸、蒸汽消毒保持100℃10分钟以上；红外线消毒控制温度在120℃保持10分钟以上；洗碗机消毒水温控制在85℃，冲洗消毒40秒以上。

7.使用化学消毒时，严格使用浓度含有效氯250mg/L以上或按照化学品说明书配置适宜的消毒浓度进行消毒，餐饮具要全部浸泡入液体中，作用5分钟以上。化学消毒后的餐饮具用净水冲去表面的残留消毒剂。

8.消毒后的餐饮具采取自然滤干或烘干，不使用手巾、餐巾擦干，避免受到再次污染。

9.消毒后的餐饮具及时放入餐具保洁柜内。已消毒和未消毒的餐饮具分开存放，消毒柜、保洁柜内不存放其他物品。保洁柜做好明显标记并定期清洗，保持洁净。

10.不使用破损餐饮具，不重复使用一次性餐饮具。

11.餐饮具消毒实行专人负责，按照有关消毒方法进行操作，做好每次消毒登记记录。

12.在经营活动中，如违反规定未按照要求对餐饮具进行清洗消毒，或使用未经清洗消毒的餐饮具的，我（单位）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接受市场监督部门的处罚。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承诺单位、市场监管部门各执一份。
餐饮服务提供者（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